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支持柳州市加快文化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桂政办发〔2020〕77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建设文化旅游强区的决策部署，大力支持 2020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

会承办城市柳州市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名城，推进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名城 

（一）打造广西大健康和文化旅游装备制造基地。支持柳州市发展大健康

和文化旅游装备产业，高水平打造广西大健康和文化旅游装备制造基地。重点

支持柳州市按照“一基地、多园区”模式，打造中国—东盟（柳州）旅游商品与

装备制造产业园。（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

健康委、发展改革委、民政厅、体育局。排名第一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建设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核心目的地。支持柳州市挖掘少数

民族特色文化旅游资源，突出苗族、侗族等本土少数民族文化，打造少数民族

文化旅游集聚区。支持柳州市建设“一核三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文化旅游

核心区，“千年侗寨·梦萦三江”侗族文化旅游区、“秀美融水·风情苗乡”苗族文化

旅游区、“呦呦鹿鸣·寨美一方”生态绿色旅游体验区），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

局，创建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市。支持柳州市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

一批融合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原生态传统村寨群。支持柳州市与周边省

市加强跨区域旅游协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连线、连片融合发展，打

造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核心目的地。（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发展改革委、民宗委） 

（三）打造桂柳山水风情黄金旅游圈。支持打造桂柳山水风情黄金旅游圈，

有机融合柳州民族风情和桂林山水风光，共享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政策，

实现柳州市与桂林市文化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辐射带动桂中、桂北地区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

柳州、桂林市人民政府） 

（四）创建广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支持柳州市探索文化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在探索“旅游＋”模式方面先行先试，制定相应改

革创新措施，为旅游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新引擎新动力。结合柳州市城市特点

和发展需要，制定倾斜扶持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推动柳州市不断形



成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新产品新供给。（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

展改革委、财政厅） 

二、实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十大精品工程 

（一）制造基地夯实工程。统筹各类专项资金，加大力度支持柳州市打造

广西大健康和文化旅游装备制造基地。支持依托柳北区工业园区建设中国—东

盟（柳州）旅游商品与装备制造产业园。支持柳州市引入一批文化旅游商品与

装备制造、康复辅助器具制造项目，将产业园建设项目优先纳入自治区大健康

和文旅产业重大项目库。支持柳州市组建广西旅游装备制造研究院，在项目申

报、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支持。支持柳州市举办中国—东盟（柳

州）旅游装备博览会。支持柳州市创建大健康和文化旅游装备产品品牌。（责

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厅、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广西博览局） 

（二）旅游交通畅通工程。进一步拓展柳州市旅游交通网络。支持柳州市

申报和建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设立柳州航空口岸。支持

建设柳州高铁东站、三江至柳州城际铁路等铁路项目，柳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等

轻轨项目，柳州经合山至南宁高速公路、桂林至柳州段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等

公路项目，融安至从江高速公路、融水至河池高速公路、凤山高速路口至石碑

坪一级公路等旅游公路项目，柳江红花水利枢纽二线船闸、柳州至石龙三江口

二级航道工程等航运项目。（责任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

财政厅、发展改革委） 

（三）景区品质提升工程。支持三江侗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设三江侗

族传统村寨原生态保护项目。支持百里柳江、程阳八寨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

景区。支持融水元宝山、三江程阳八寨、鹿寨中渡、三江仙人山等创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打造世界级民族风情走廊。支持白莲洞遗址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支持古砦民族风情旅游区、大苗山古城等项目建设，打造独具民族特色的

文化旅游目的地。支持柳钢等重点企业以及柳东汽车城汽车生产线、螺蛳粉特

色小镇、石墨烯小镇、柳北区工业园区等项目实施景区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工

业旅游品质。支持百里柳江休闲旅游带提档升级。（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城乡建设

厅） 

（四）文化生活惠民工程。支持柳州市举办国际水上狂欢节、国际奇石节、

“壮族三月三”鱼峰歌圩全国山歌邀请赛等城市节庆品牌。支持以培育演艺市场

为主的柳州城市演艺院线联盟。助力柳州文化“走出去”，对柳州市舞台艺术精

品赴区外、境外演出给予支持。支持国有企业参与影视作品拍摄制作，扶持国

有影院做大做强。支持柳州市紫荆花文创作品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城市文化

内涵的文创旅游商品创作，对文化旅游商品生产企业进行扶持。支持柳州市公

共文化场馆建设提升，重点支持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新馆、柳州图书馆

新馆、抗战纪念园综合博物馆等项目。支持柳州市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

点示范城市，打造柳空文化艺术创业园等一批文化产业集聚区，创建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支持柳州市建设窑埠古镇螺蛳街、融水 1637文创街区等特色文化旅

游街区。（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外事办） 

（五）休闲养生健康工程。支持柳州市依托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

治县等民族地区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民族医疗传承，打

造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百朋莲花小镇、三江大洲岛等一批大健康旅游项目。

支持三江布央茶园、融水双龙沟、融安石门仙湖等景区申报自治区体育旅游星

级综合体、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争创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完善“百里柳江”、

“呦呦鹿鸣”等自治区级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按照星级标准建设柳城红马山等汽

车营地。支持柳州市创建体育旅游示范市。指导柳州市中医医院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持续推进和易堂三江仙人山养生基地、仙草堂中药材生

态产业园 2 个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康养与旅游产业融合，建设

柳州市健康养老产业集聚区。（责任单位：自治区民政厅、中医药局、文化和

旅游厅、发展改革委、林业局、体育局） 

（六）生态环境美化工程。支持柳州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

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市、自治区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打造静脉产

业园。重点支持建设南环路生活垃圾转运站、欧阳岭生活垃圾转运站等城市公

共配套设施，开展城镇和乡村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柳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修复工程，建设洋溪水利枢纽、梅林航电枢纽等水利枢纽项目。支持柳州市和

柳城县先行先试建设公园城市，实现公园形态和城市空间有机融合。支持柳州

市推进乡村振兴“九个一”建设，深入开展乡村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支持柳州市建设“百里柳江”沿岸退耕种竹工程、北部生态新区农业示范园

项目、5 万亩柳州螺蛳粉原材料基地。（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

资源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农

业农村厅） 

（七）旅游配套暖心工程。支持柳州市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重点支持

旅游集散中心、游客咨询服务中心、星级旅游饭店建设。支持柳州市进一步提

升旅游步道、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等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健身步

道、骑行道、登山道等相关标志标识。支持柳州市推进智慧城市示范建设，创

新发展智慧文化旅游服务。支持柳州市打造“博物馆之城”，大力扶持行业博物

馆、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体育局） 

（八）现代服务强市工程。支持柳州市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和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重点支持螺蛳粉电子商务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支持柳州市推进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化发展，大力推进柳州市柳南区西鹅南片区万亩现代商贸物流产

业集群建设。重点支持大数据产业园、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智能制造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项目建设。支持柳州市大力发展工业物流，加快柳州铁路港、传化公路

港、食品冷链物流园、空港物流产业园、顺丰和中通电商快递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打造成为陆港型和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责任单位：自治

区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厅） 



（九）旅游富民示范工程。支持柳州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

旅游转型升级，大力实施旅游富民工程。支持柳州市实施乡村旅游品牌发展战

略，整合乡村旅游优质资源，推出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乡村旅游品牌。

大力推进文化旅游扶贫，支持电商平台开设乡村旅游频道，开展在线宣传推广

和产品销售，鼓励文旅企业通过“旅行社带村”、“景区带村”等模式带动贫困地区

乡村旅游发展，探索“非遗＋扶贫”模式，建设一批扶贫车间和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重点支持建设贝江生态旅游扶贫开发项目、融安县红茶沟森林旅游项目等

贫困地区旅游开发重点项目以及粤桂扶贫产业园项目。支持融水苗族自治县实

施全国“旅游＋消费扶贫”示范点创建工作。（责任单位：自治区扶贫办、农业

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厅） 

（十）特色旅游城镇建设工程。支持柳州市新型城镇化等“两新一重”项目

建设，完善县城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重点支持各县棚户区改造，鹿

寨县中渡镇创建全国特色小镇、乌东德电站柳北换流站，柳城县东区公园、凤

山镇河堤护岸及抢险道路，融安县长安镇红卫新区路网、桂北农产品电商园，

融水双龙沟民族文化旅游，三江扶贫生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责任单位：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林业局、生

态环境厅） 

三、加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支持力度 

（一）完善支撑平台。从自治区层面研究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大措

施，共同推进桂柳黄金旅游圈等跨城市的文化旅游发展项目，推进两地规划衔

接，统筹部署产业体系，加强两地旅游合作发展，解决区域性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合作中的重大问题。（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厅） 

以桂柳黄金旅游圈为试点建立景区联合推广营销机制，制定广西区内跨城

市的文化旅游合作发展中长期系列策划方案，持续开展品牌形象宣传活动，深

入各主要客源地及国内外举办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推动旅游品牌营销专业化、

市场化，形成广西文化旅游一盘棋，全面提升广西旅游品牌国际竞争力。（责

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外事办、商务厅） 

“广西游直通车”全区智慧旅游平台重点帮助柳州市开展营销宣传，支持柳

州市建设车联网先导区（一期）、城市物联网运营管理支撑平台，实现旅游与

交通、公安、商务等数据信息共享。支持柳州市建立智慧公共文化场馆管理体

系，加快推进市区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公共文化场馆、游客咨询服务中心、

AAA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五星级旅游饭店第五代通信（5G）网络全覆盖。

（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科技厅、交通运输厅、公安厅、商务厅、

大数据发展局，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支持柳州市培养文化旅游产业急需人才，打造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支持柳

州市开展境外培训，实施引智项目，开展东盟国家旅游行业互访交流活动。支

持广西（柳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打造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责任

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科技厅、外事办） 



（二）深化改革创新。支持柳州市开展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探索旅游

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外包、公共文化

设施委托经营、国有民办、民办国助等途径，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形成“政府

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发展新模式。支持国有文艺院团“一

团一策”分类改革和发展。支持柳州市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企业上市，通过发行

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支持柳州市文化旅游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等多种

形式做大做强，促进文化旅游企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打造一批有

竞争力的文化旅游集团。（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地方金融监管局、

商务厅、财政厅，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保监局、广西证监局） 

（三）加强区域合作。支持柳州市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支持柳州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

等区域合作，支持上汽通用五菱、柳工、广西汽车集团等企业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共建制造基地。支持柳州市建设中欧柳州合作示范区，提升粤桂

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西园产业承载能力，进一步加快上海漕河泾柳东创

新创业园建设。支持阳和工业新区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支持以柳州市

为中心，整合桂中地区两小时经济圈内的柳州、来宾、河池、贵港四市旅游资

源，构建桂中生态旅游圈。（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工业和信息化

厅、科技厅、交通运输厅，柳州、来宾、河池、贵港市人民政府） 

（四）落实工作责任。对柳州市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涉及

的事项，自治区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受理、容缺

审查，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审批进度，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用地等问

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柳州市要明确责任，抓好落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创新思路，努力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柳州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